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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海岸麒山鼻附近的海岸的藻類礁岩地形，是經過六千多年才形成的特殊生態，是很珍貴的。 

二、保育團體多年來一直要求政府重視藻礁保育，三年前，農委會林務局率領專家學者團隊

現勘後，要求桃園縣政府先辦理公告劃設自然保留區事宜，雖經縣府函農委會表示：藻礁面臨的

台電凸堤、中油管線等影響因子，完全是由中央單位主導，且藻礁橫跨陸海域，環境複雜，全案

涉海底環境調查、測量，評估，需費不貲，建議中央給予縣府經費補助，惟補助額度差距甚大，

雖經縣府多次反應，中央單位亦無意回應或增加經費，致僅能以自籌之 150 萬元上網招標委託研

究而導致流標無法執行。 

三、本（101）年 5 月中旬，桃園縣觀音鄉的「黑海」事件，引起各界對觀音藻礁保育的重視

。經環保署調查，該事件「元凶」之一是設籍觀音鄉的一家纖維染整廠工廠處理廢水不力所致。

環保署沈部長並表示，觀音工業區汙水處理廠，已被環保署依不法利得處以 1 億餘元罰鍰，但無

法改善，仍屢被查獲有排放廢水汙染海域，環保署之稽查制度確有必要重新檢討。 

四、一般人對藻礁的生態相當陌生，對於藻礁生態系的功能與重要性，也就很容易被忽視，

像港灣工程、防波堤就直接蓋在藻礁上面，直接就把藻礁生態係給破壞了。有藻礁的存在，是讓

我們海洋環境，更多樣化，保存藻礁，事實上也保存了台灣的生物多樣性。目前台電凸堤、中油

管線及排放廢水汙染海域等對於桃園觀音海岸之藻礁嚴重危害，中央一直不重視，為搶救藻礁，

建議行政院整合農委會、經濟部、環保署於三個月內提出具體可行之藻礁保育方案，並立即提供

經費補助桃園縣政府協助辦理劃設保留區事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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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席：本案作如下決定：「函請行政院研處。」請問院會，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通過。 

進行第四案，請提案人林委員正二說明提案旨趣。 

林委員正二：（17 時 4 分）主席、各位同仁。本院委員林正二等 15 人提案，對於莫拉克颱風災後

重建條例將在今（101）年 8 月 27 日屆期失效，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統計顯示，中央政府災後重

建特別預算尚未執行比例高達占 34%，其中，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的預算執行率更低到只有

52%，對於八八水災的重災區中南部及東部原住民族地區而言，無疑是二度傷害；單以屏東縣滿

州鄉長樂村八瑤部落為例，部落位處偏遠，且民宅持續龜裂滑落，但是部落重建相關事宜卻毫無

進展，遲遲未提出具體政策決定；爰此，行政院應儘速提出積極性重建策略並加強列管考核相關

單位之執行率，以維護災民之就學就業就養等基本生活權益。是否有當，敬請公決。 

第四案： 

本院委員林正二等 15 人，為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條例訂於今（101）年 8 月 27 日屆期失效，惟根

據行政院主計總處統計顯示，截至 101 年 3 月 31 日為止，中央政府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預


